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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投资设立摩安投资（香港）有限公司的公告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为积极推进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上海摩

安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摩安投资”）与国际大型不良资产投资基金的互动合作，

提升公司不良资产投资境内服务商的国际影响力，保证公司业绩持续稳定增长，摩安

投资拟以自有资金 1,000 万港元投资设立摩安投资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名称以最终注

册登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摩安投资（香港）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。 

2、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

本次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总经理权限内，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

本次投资行为需经外汇管理部门、商务主管部门等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或备案后方可实

施。 

3、本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,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股东出资方式、出资额及出资时间 

摩安投资拟以自有资金 1,000 万港元投资设立摩安投资（香港）有限公司。摩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安投资是标的公司的唯一投资主体，持有标的公司 100%股权。 

2、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（1）名称： MORN  INVESTMENT  (HONGKONG)  CO.,LTD. （摩安投资（香

港）有限公司）（暂定，以最终注册登记为准） 

（2）注册资本：1,000 万港元 

（3）出资方式：以现汇出资（摩安投资自有资金） 

（4）注册地址：香港 

（5）经营范围：项目投资、投资管理、资产管理、投资咨询、企业管理咨询（以

注册登记为准）。 

（6）投资规模及持股比例：摩安投资出资 1,000 万港元，占比 100%。 

三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
通过设立摩安投资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开拓与海外投资基金合作机会，直接面对

海外不良资产投资者，提高公司海外基金投资境内不良资产参与度，为开拓国际市场

铺平道路。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，提高综合竞争能力，为股东创造更大的

价值，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发展。 

2、存在的风险 

（1）本次对外投资尚需经有关部门审批或备案后方可实施，是否顺利实施存在一

定的不确定性。 

（2）香港的法律、行政体系、商业环境与境内存在差异，摩安投资初次在香港设

立公司需要尽快熟悉并适应香港的商业文化环境和法律体系，这将给标的公司的设立

与运营以及公司业绩持续稳定增长带来一定的风险。 

3、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随着公司不良资产业务规模扩大，为满足业务开拓和战略发展的需要，摩安投资



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，有利于及时获取国际大型不良资产投资基金动态，有利于公

司吸引外资参与境内不良资产投资。本次投资将加快推动公司国际化进程，对公司未

来发展具有积极作用。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摩安投资自有资金，因投资金额不

多，预计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 

四、其他 

本次外投资公告首次披露后，公司将在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中披露对外投资的进

展或变化情况。 

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九月八日 

 




